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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7-43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恒电气 股票代码 0023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云 聂美玲 

办公地址 
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东信大道 69

号 

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东信大道 69

号 

电话 0571-86699838 0571-86699838 

电子信箱 zhengquan@hzzh.com nieml@hzz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6,576,328.10 386,419,005.69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33,823.03 98,197,130.10 -3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599,221.66 96,847,152.83 -4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661,732.74 -49,819,694.41 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8.00%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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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12,926,774.37 2,653,846,611.44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36,056,536.02 2,331,055,208.99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中恒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6% 200,389,724 35,689,724 质押 58,720,000 

朱国锭 境内自然人 8.07% 45,497,250 34,122,937   

周庆捷 境内自然人 2.83% 15,954,165 11,965,624 质押 1,930,000 

包晓茹 境内自然人 2.66% 15,000,000 0   

张永浩 境内自然人 1.53% 8,595,720 4,297,860   

安信基金－招

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安盈

8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43% 8,064,517 8,064,517   

申万菱信资产

－工商银行－

远策定向增发

1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7% 5,461,877 5,461,877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88% 4,950,007 0   

北信瑞丰基金

－平安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

浙商汇融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5% 4,795,436 4,032,258   

安信基金－浦

发银行－中广

核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 0.79% 4,435,483 4,435,4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朱国锭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晓茹

女士与朱国锭先生系夫妻关系。股东周庆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且为公司子公司中恒博瑞董

事长，张永浩先生为公司子公司中恒博瑞管理层成员。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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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按照前期董事会的战略布局，做优做强各业务板块发展能力，保持公司业绩持续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智联平台业务继续发挥技术优势，通过平台数据基础的改造，研究开发光伏、储能检测、

电费集抄等多种功能模块，提供综合物联接入、“知能”云平台、数据分析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结合

规范化、标准化的线下运维流程，支撑线上线下综合能源服务新模式的快速拓展，依托国家首批“互联网

+智慧能源”示范项目的落地树立先发优势，为公司整个产业链生态市场的构架奠定扎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智能微网业务持续发挥产品优势，以云平台为中心，全面整合优化传统电源系统、高压直

流电源系统（HVDC）、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系统、智慧照明系统、储能等硬件设备体系及一体化综合解决方

案。公司成功中标国家电网公司第二次物资招标采购2017年电源项目，充分体现了充电桩能量管控的有效

性以及突出的产品竞争力。通过中标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信息港四号地A2-1、A2-2数据中心项目储能及备

电服务采购项目，公司储能业务架构逐渐明晰，储能相关应用技术及综合解决方案日趋成熟，为储能项目

的稳步落地提供支撑，促进储能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其后公司持续精进，在中国移动设备招标

采购中屡次中标，成为中国移动浙江公司2017-2018年度240V、336V高压直流供电系统采购项目的第一中

标人，并配合中兴通讯在中国移动河北公司保定数据中心2017年机房配套工程重要客户集成项目的招投标

中拔得头筹，同时连续中标南方电网2017年通信类设备材料框架招标项目和数据港西石项目。充足的订单

量、稳固的市场地位和不断释放的优质产能成功推动公司在各领域市场应用的快速渗透，不断巩固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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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的龙头地位，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深化智享服务业务价值和盈利模式，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运用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推动基于能源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精准化运营、协

作化创新、网络化共享等新型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落地生根，实现各业务多面交织和协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657.6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72%；营业成本21,033.75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5.19%；公司销售费用为3,001.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0%；管理费用为6,529.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9.71%；财务费用为-1,069.8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4.05%，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定期

存款利息而去年同期支付短期借款利息支出所致；公司研发投入3,725.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013.3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8.76%。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国锭    

 

 

2017 年 8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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